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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8-157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述 

1、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猛狮科技”）

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漳

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交通集团”）、福建诏安金都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诏安金都”）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漳州交通集团出资约 1.5亿元、诏安金都出资约 0.5亿元合资设

立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与凯盛科技或其关联的国有控股企

业签订 EPC总承包协议，由凯盛科技或其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作为总承包方，凯

盛科技以工程总承包形式出资约 7.63 亿元，进行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猛狮”）复产和新项目的建设。福建猛狮向合

资公司租赁约 9.63 亿元的用于恢复生产和新项目建设所需的资产；同时，凯盛

科技按照与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启动“猛狮科技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并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机构备案后的评估价值相当于 15 亿元的资产

作为出资；漳州交通集团以人民币 4.5亿元、诏安金都以人民币 1.5亿元参与猛

狮科技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凯盛科技、漳州交通集团、诏安金都

所投资金可根据猛狮科技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方案做适当调整。 

2、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3、《合作协议》述及的事项为两个独立事项，福建猛狮向合资公司租赁约

9.63 亿元的资产用于福建猛狮恢复生产和新项目的建设，交易金额占公司 201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低于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上述《合作协议》所述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正在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将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 

4、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所述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

进行中。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923517F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号 

3、法定代表人：彭寿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315,447.7893 万元 

6、成立日期：1988年 5月 9日 

7、营业期限：2017年 10 月 24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的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标代理业务；绿色能

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

程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

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

开发、生产、组装、销售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

玻璃产品的深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算机软件

开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化工、冶金、市政

工程的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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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股权结构：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凯盛科技 100%股权。 

11、基本情况介绍： 

凯盛科技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全资子公司，是中国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为推进管理整合，做实做精做强高端科技产业建立的管理平台、融资平台、

投资平台、整合平台。凯盛科技业务板块包括凯盛玻璃、凯盛新能源、凯盛材料、

凯盛装备、凯盛工程、中央应用研究院六大板块。 

12、凯盛科技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二）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574726599R 

2、住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以东 1016号漳州碧湖万达广场 A2

地块 9幢 2601至 2610号 

3、法定代表人：简经伟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1年 5月 24日 

7、营业期限：2011年 5月 24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经营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管理；交通枢纽场站和大

型物流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公路沿线经济带相关设施的开发管理；负责承

担的交通建设项目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实际控制人：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股权结构：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漳州交通集团

100%股权。 

11、基本情况介绍： 

漳州交通集团成立于 2011 年 5月，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属于漳州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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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重点国有企业之一。截止 2017 年末，资产总额 279.29亿元，净资产 88.77亿

元。漳州交通集团主要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客运、物流贸易、港口码头

经营管理、海上运输等领域。 

12、漳州交通集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4691939040L 

2、住所：诏安县金星乡雨亭(金星中学内) 

3、法定代表人：李彪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注册资本：6,445.5920 万元 

6、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13日 

7、营业期限：2009年 8月 13日至 2019年 8月 12日 

8、经营范围：从事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本级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土地收

储、经营，土地“三通一平”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对公用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广告策划、制作和发布。（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实际控制人：福建省诏安县财政局 

10、股权结构：福建省诏安县财政局持有诏安金都 100%股权。 

11、基本情况介绍： 

诏安金都成立于 2009 年 8 月，注册资本 6,445.592 万元，主要从事经本级

人民政府授权的本级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土地收储、经营，土地“三通一平”开

发、经营、向上争取资金及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12、诏安金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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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丁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先行合作恢复生产方案 

1、恢复生产资金需求约 9.63 亿元，主要用于福建猛狮复产资金需求和新项

目的建设，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其中: 甲方凯盛科技出资方式为工程总承

包，出资约 7.63 亿元；乙方漳州交通集团现金出资约 1.5 亿元；丙方诏安金都

现金出资约 0.5亿元）。 

2、乙丙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委托甲方经营管理，甲乙丙三方设立

共管帐户，具体协议甲乙丙三方另行协商签订，并明确权利和责任。甲方或甲方

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将与合资公司签订 EPC 工程总包协议,乙丙双方出资的 2 亿

元将作为 EPC 工程总包的预付款给予甲方或甲方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用于项目

的工程建设。 

3、合资公司与甲方或甲方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签订 EPC 总承包协议，由甲

方或甲方关联的控股国有企业作为总承包方，进行福建猛狮复产流动资金需求和

新项目的建设，具体协议双方另行协商签订，并明确权利和责任。 

4、丁方与合资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丁方租赁合资公司约 9.63亿元资产，租

赁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年，租赁期超过三年，则合资公司的租赁收益率将递增调整

（具体为：3年以内按照租赁物件实际成本合计额的年化率 8%支付；3年至 5年

（含 5 年）按照租赁物件实际成本合计额的年化率 10%支付；5 年以上按照租赁

物件实际成本合计额的年化率 15%支付）。丁方有权提前买断约 9.63 亿元资产

或合资公司的股权，具体由双方另行约定，并明确权利和责任。 

（二）深度合作资产重组方案 

1、甲方凯盛科技按照与丁方猛狮科技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启动“猛狮科

技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机构备案后的评估

价值相当于 15 亿元的资产作为出资；乙方漳州交通集团以人民币 4.5 亿元、丙

方诏安金都以人民币 1.5 亿元参与丁方猛狮科技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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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具体协议由甲乙丙三方按照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规定另行协商签订。 

2、甲乙丙三方所投资金可根据丁方猛狮科技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

融资方案做适当调整，方案调整应充分考虑乙方和丙方的资金安全、回报及退出

路径安排，具体协议由甲乙丙丁四方另行协商签订。 

（三）排他性 

本协议签署后，一年内，各方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寻求任何第三方就本协议所

述合作内容进行接洽、磋商、谈判或签署任何协议或意向书（不论该协议或意向

书是否对其具有约束力）。 

（四）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生效条件为：甲方或甲方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与乙丙双方设立的

合资公司签订 EPC总承包协议。 

2、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

效。 

3、本协议为各方就本协议所述合作事宜达成的合作协议原则性事项，并作

为各方合作的原则和基础，在合作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有关方将遵循本协议确定

的原则和条件进一步签署具体协议或补充协议。 

4、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各方诚意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通过法律渠道处理，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四、签署《合作协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其他三方将为福建猛狮提供恢复生产和扩大产

能所需的经营性资产，并由凯盛科技或其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作为总承包方，有

利于推进福建猛狮“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的后续经营

和建设；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完成后，将提升公司清洁能源发电资产的规

模和质量，以及储能业务的竞争力，缓解公司流动性风险，预计能为公司带来稳

定的利润和现金流，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的具体合作细节尚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后另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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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具体协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漳州交通集团、诏安金都拟设立的合资公司的设立登记、批准经营等尚

需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核准，能否成功注册、正常开展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 

3、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是凯盛科技或其关联的国有控股企业与漳州交通集

团、诏安金都双方设立的合资公司签订 EPC总承包协议，协议能否生效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4、协议述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尽职调查阶段，且需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具体交易金额及该项

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存在无法完成

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凯盛科技、漳州交通集团、诏安金都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